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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臭气浓度的标准分析方法———三点比较式臭袋法，在分析过程中引入“无法辨别”选项，并建议稀释倍数

由标准限值确定。经实际案例验证，采用改进后的方法，分析结果更接近现场的真实状况，从而提高了嗅辨结果的准确性，

并减轻了嗅辨员的嗅觉疲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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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ing at standard odor concentration analysis method———triangle comparative odor bag meth-
od，the " incapable discrimination" item was quoted． It is advised that the dilution times should be determined
by standard limit value． The optimized method was verified by actual cases that the results were closer to the real
conditions on-site． The accuracy of olfactory debate was improved and olfactory tiring was avoi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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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发展，臭气监测越来越受重视，且开

始被公众所了解。由于臭气的敏感性，恶臭投诉在

整个环境投诉中，仅次于噪声位列第二。臭气浓度

的标准分析方法《空气质量 恶臭的测定 三点

比较式臭袋法》( GB /T 14675 － 93 ) 于 1993 年制

定，上海市环境监测中心在多年近千余次的恶臭监

测中发现，该方法有一定的局限性，特别是在臭气

的分析、嗅辨环节出现了一些不符合现状之处，从

而对最终的测定结果产生了直接影响。今就上述

2 个方 面，对 现 有 的 分 析 和 嗅 辨 方 法 提 出 改 进

建议。
文中涉及的嗅辨员均通过标准嗅液上岗证考

核，嗅辨室完全符合相关国家标准。在正式嗅辨

前，均询问嗅辨员状态，并将充入清洁空气的嗅辨

袋交由嗅辨员嗅辨，目的一是让嗅辨员熟悉嗅辨袋

本底的味道; 二是判别活性炭是否需要更换( 如无

异常，嗅辨用活性炭 3 个月更换 1 次) 。分析使用

的注射器及用于保持真空瓶压力平衡的平衡袋均

为一次性使用，分析人员及嗅辨员均戴手套操作，

最大可能地隔绝其他异味。

1 引入“无法辨别”选项

案例一: 某监测站刚开展恶臭监测不久，发现

有些企业虽然无显著异味，但存在超标现象，并无

从查找原因。查看现场和调阅原始记录后发现了

问题，其原始记录见表 1，表中 O 表示“正确”，△表

示“答案不明”，× 表示“错误”。
向当事嗅辨员询问在 100 倍稀释倍数时，为何

均选择“答案不明”，回答均为“不知道哪个嗅辨袋

里有味道”。
案例二中的样品浓度不高，在 100 倍稀释倍数

时，也出现多次“答案不明”，见表 2。
同样，询问嗅辨员选择“答案不明”的原因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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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大多为“3 个嗅辨袋都闻不出来”，余下的则是 “不能确定其中 2 个哪个充有样品”。

表 1 案例一初始测定结果

Table 1 The initial result of case one

稀释倍数
10

1 2 3
100

1 2 3
嗅辨结果 A O O O △ △ △

B O × O △ △ △
C × △ O △ △ △
D O O △ △ △ △
E O △ O △ △ △
F O × O △ △ △

小组平均正解率 a = 12 b = 3 c = 3
M1 = ( 1． 00 × a + 0． 33 × b + 0 × c) /n = 0． 72

a = 0 b = 18 c = 0
M2 = ( 1． 00 × a + 0． 33 × b + 0 × c) /n = 0． 33

臭气浓度 Y 23

表 2 案例二初始测定结果

Table 2 The initial result of case two

稀释倍数
10

1 2 3
100

1 2 3
嗅辨结果 A O O O × × △

B O O O △ △ △
C O O × △ △ ×
D O × O O × O
E × O O △ O ×
F × O × × × △

小组平均正解率 a = 13 b = 0 c = 5
M1 = ( 1． 00 × a + 0． 33 × b + 0 × c) /n = 0． 72

a = 3 b = 8 c = 7
M2 = ( 1． 00 × a + 0． 33 × b + 0 × c) /n = 0． 31

臭气浓度 Y 22

国 标 方 法 中“7 样 品 的 测 定”部 分，并 未 对

7． 2． 5条款公式 1 中答案为“不明”的具体概念进

行解释。经过对近千个样品的测定，可以认为“不

明”的定义应为对其中某 2 个气袋无法做出正确

的判断，对余下的气袋能明确认定为无臭，而不是

对 3 个气袋均无法做出正确的判断。当嗅辨员对

3 个嗅辨袋都无法识别时，表明该样品已经稀释到

与无臭空气接近的程度，3 个嗅辨袋的味道一致，

如同闻 3 个空白的嗅辨袋。为了能正确反映嗅辨

员对被嗅气体的真实感受，提高嗅辨的准确性，建

议在“正确”“答案不明”“错误”的选项外增加“无

法辨别”选项，同样使用“×”符号，统计权重系数

按“错误”计。该选项与“错误”的区别在于:“无法

辨别”为嗅辨员主动选择错误，向分析师表明，该

轮次浓度的样品，其无法得出正确的答案; “错误”
不是无法得出答案，而是主观上判断失误，错误地

认为某空白嗅辨袋有味，而得到错误的答案。如果

没有“无法辨别”选项，则对于浓度稀释到根本无

法识别的恶臭气体，嗅辨员只能选择“答案不明”，

增加了该次嗅辨的统计权重，从而导致最终结果大

于实际样品浓度，甚至可能出现未超标样品得出超

标结论的现象。
对于案例一中的样品，当没有“无法辨别”选

项时，对于 100 倍稀释倍数的结果全部选择“答案

不明”，根据正解率公式，18 个“答案不明”的权重

值( 0． 33 × 18 ) 几乎等同于 6 个“正确”的权重值

( 1． 00 × 6) 。而在同一地点重新采样后，增加使用

“无法辨别”选项，臭气浓度分析结果仅为 18。现

场人员表明，两次采样时的状况、气味均相似。同

理，增加“无法辨别”选项后，案例二中的样品经嗅

辨员重新嗅辨后，臭气浓度分析结果为 19。
从上述 2 个案例可以看出，在增加“无法辨

别”选项后，选择“答案不明”的频次得以降低。经

询问当事采样人员( 具有嗅辨员资格) ，嗅辨结果

与现场状况相符合。
上述 2 个案例均为相对低浓度的环境空气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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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增加的“无法辨别”选项使最终结果更加接近实际

状况。而对于相对高浓度的污染源样品而言，增加主

动的“无法辨别”选项更有必要。因为在污染源样品

的嗅辨过程中，只有“正确”与“错误”的选项，没有

“答案不明”的概念。在被动猜测的选择下，有 1 /3

的可能性选择“正确”，就会造成个人嗅阈值增加，

从而导致样品测定值升高。如案例三( 见表 3) ，C、
D 嗅辨员分别在 1 000 倍和 300 倍稀释倍数时选

择“猜对”，得出臭气浓度分析结果为 977，但若使

用“无法辨别”选项，则分析结果仅为 732。

表 3 案例三初始测定结果

Table 3 The initial result of case three

稀释倍数 a 30 100 300 1 000 3 000 10 000 30 000 100 000
对数值 lg a 1． 48 2． 00 2． 48 3． 00 3． 48 4． 00 4． 48 5． 00

个人嗅阈值
Xi = ( lg a1 + lg a2 ) /2

个人嗅阈值
最大最小值

嗅辨结果 A O O O O × 3． 24 最大值( 舍去)

B O O O O × 3． 24
C O O O O × 3． 24
D O O O × 2． 74 最小值( 舍去)

E O O O × 2． 74
F O O O × 2． 74

小组算术平均阈值 2． 99
臭气浓度 977

2 稀释倍数由标准限值确定

恶臭的标准分析方法属于“人的嗅觉器官的

测定法”，通过人的鼻子而不是仪器来测定恶臭浓

度值［1］，这一特殊性导致其在测定中会受到很多

主观因素的限制，如嗅觉疲劳现象的产生［2］。无

论哪种嗅辨人群，当在连续较长时间嗅辨或嗅辨较

多数量的样品后，都会明显出现嗅觉适应的情况。
因此，为了保证实验数据的准确性，建议无特殊情

况，嗅辨员的嗅辨时间应控制在 1 h 之内，嗅辨的

样品数不应超过 20 个［3］。
对于国标方法中“7． 2 环境臭气样品的稀释及

测定”中的 7． 2． 3 部分，建议增加稀释倍数由标准

限值确定的判定方式。如果标准限值为 20，则稀

释倍数第一次即确定为 20( 取 150 mL 气样) ，当正

解率值 ＜ 0． 58 即臭气浓度值 ＜ 20 时，认为该样品

不超标，若正解率值 ＞ 0． 58，则继续下一轮稀释。
因为在恶臭监测中，很多环境样品的臭气浓度值都

在 10 ～ 20 之间，按照国标方法的技术要求，得到具

体数据需要 10 倍到 100 倍共 6 次稀释过程，分析

时间长，嗅辨次数多。如果采用稀释倍数由标准限

值确定的判定方式，则得到 ＜ 20 的最终数据只需

要 3 次稀释过程，节省了分析和嗅辨的时间，减轻

了嗅辨员的嗅觉疲劳。
某臭气样品，按国标方法分析，经 6 次稀释，得

到最终数据为 18，整个分析过程约耗时 10 min。
利用剩余的气样，采用稀释倍数由标准限值确定的

判定方式，得到最终数据 ＜ 20，整个分析过程约耗

时 6 min。对于浓度值 ＜ 20 的臭气样品，采用该判

定方式，实验时间得以缩短，并能得到与国标方法

相一致的结论。
而对于浓度值 ＞ 20 的臭气样品，可继续按 100

倍稀释。如案例四，采用国标方法从 10 倍开始稀

释，得到臭气浓度值为 34，而从 20 倍开始稀释，得

到臭气浓度值为 31( 见表 4) ，二者数值较为接近。

表 4 案例四测定结果

Table 4 The result of case four

稀释倍数
20

1 2 3
100

1 2 3
嗅辨结果 A O O O O O ×

B △ O O O × O
C O × O × O ×
D × O × × O ×
E O × × × × ×

( 下转第 63 页)
—74—

第 25 卷 第 4 期 蔡云飞． 对三点比较式臭袋法的浅见 2013 年 8 月



5 删除了絮凝富集萃取的内容

《原标准》中规定，当水样中石油类和动植物

油类的含量较低时，采用絮凝富集萃取法［6］。主

要是因为该标准的方法检出限为 0． 1 mg /L，不能

满足《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 3838 － 2002 ) ［7］

中Ⅰ ～Ⅲ类水体的监测要求( 石油类质量浓度≤
0． 05 mg /L) 。
《新标准》的方法检出限低于 0． 05 mg /L，满足

监测要求。当样品体积为 1 000 mL，萃取液体积为

25 mL，使用 4 cm 比色皿时，检出限为0． 01 mg /L;

当样品体积为 500 mL，萃取液体积为 50 mL，使用

4 cm 比色皿时，检出限为 0． 04 mg /L［2］。
按照《全球环境监测系统水监测操作指南》中

规定的检出限计算公式 D． L = 4． 6 × δ［1］，验证《新

标准》的方法检出限。式中，D． L 为检出限; δ 为空

白平行测定( 批内) 的标准偏差( 重复测定 20 次

以上) ［1］。
取实验室纯水 1 000 mL，平行测定 21 次，标准

偏差为 0． 003 8 mg /L，计算检出限为 0． 02 mg /L，

虽高于《新标准》中的检出限( 0． 01 mg /L) ，但能满

足地表水的监测要求。
取实验室纯水 500 mL，平行测定 21 次，标准

偏差为 0． 010 9 mg /L，计算检出限为 0． 05 mg /L，

高于《新标准》中的检出限( 0． 04 mg /L) 。
试验得到的检出限均高于《新标准》中的检出

限，原因是采用的计算方法不同。在《编制说明》

中采用的检出限计算方法是针对被测物浓度大于

0 的样品测定，而非空白样品。建议采用空白加标

样测定，或改用其他检出限计算方法。

6 结语

水中石油类和动植物油类测定的《新标准》改

进了操作步骤，样品体积测量更加方便、准确，同时

降低了油类测定的检出限，减少了对空白的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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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稀释倍数
20

1 2 3
100

1 2 3
F O △ O O × △

小组平均正解率 a = 11 b = 2 c = 5
M1 = ( 1． 00 × a + 0． 33 × b + 0 × c) /n = 0． 65

a = 7 b = 1 c = 10
M2 = ( 1． 00 × a + 0． 33 × b + 0 × c) /n = 0． 41

臭气浓度 Y 31

3 结语

在臭气浓度的分析过程中引入“无法辨别”选

项，可以使分析结果与现场的真实状况更加接近。
根据标准限值确定臭气样品的稀释倍数，既能减轻

嗅辨 员 的 嗅 觉 疲 劳，又 能 反 映 臭 气 浓 度 的 真 实

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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